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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法学〔2019〕1 号 

 

 

市委政法委  市法学会 
关于做好浙江省 2019 年度课题申报 

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政法委、政法各部门，团体会员、会员和

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员会、浙江省法学会

《2019 年度课题申报公告》（浙法学〔2019〕2 号）精神，

积极组织我市法学、法律工作者参与全省法学研究课题申报

工作，现就做好我市 2019 年度法学研究课题申报工作通知如

下： 

一、课题申报和立项原则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和省第十四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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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会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聚焦党委政府中心工

作和政法重点任务，紧紧围绕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

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研究，注重针对性和实效性，为

全面推进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提供法学理论和对策支持。  

二、课题类型和资助经费 

1.课题分类：本年度课题分为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两类。 

2.课题数量：立项课题总数为 40 项，其中重点课题立项

10 项，一般课题立项 30 项。 

3.重点课题省法学会给予每项资助经费 2 万元；一般课题

不予资助。 

三、课题选题 

课题申报主题必须在《2019 年度法学研究课题指南》（以

下简称《课题指南》）范围内，超出《课题指南》规定范围

的无效。申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角度、方法自拟

选题申报。 

四、申报要求 

1.申报材料应符合上述一、三条规定要求。 

2.申请人应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学术造诣和实践经验，

学风优良，责任心强，具有独立开展及组织科研工作的能力。 

3.申报重点课题的，申请人须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副处以

上行政职务。 

4.申请人作为主持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但可同时作为另

一个课题的课题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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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承担省法学会课题未按时结项的，三年内不得申报本会

课题。不得以已发表或出版的内容基本相同的研究成果申报

课题。 

五、研究期限和成果形式 

课题的完成期限遵循“当年立项、当年结题”原则。因特

殊原因需要延期的，应在课题到期前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

后，延长时间不超过 1 年。未按期申请结项又未提出延期申

请、无正当理由申请延期未得到同意的，不再接受结项申请。 

课题最终成果应以完整的研究报告形式报送浙江省法学

会，同时提交 1 份对策应用类成果《专报》（3500 字左右）。  

六、申报办法 

从“浙江法学会网”（http://www.zjfxh.com）下载课题申报

表，按要求认真填写相关内容后，将课题申报表一式五份使

用邮政 EMS 速递邮寄至浙江省法学会研究部，同时，将电子

版本发送至衢州法学 qzsfxh@163.com 邮箱。 

七、申报时间 

      即日起至4月10日截止。超过截止期限的申报文件无效。 

八、联系方式 

1、联系人：冯珊、陈羽 

    电  话：0571—87059392,87059397 

    传  真：0571—87059401 

    地  址：杭州市省府路 8 号省行政中心 10 号楼 

    邮  编：3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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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zjsfxh@163.com 

 2、市法学会联系人：徐一虹   3073430 

地 址：衢州市三江东路 51 号（衢州日报社正对面） 

邮 编：324000           E-mail：qzsfxh@163.com 

 

 

 

 

 

 

 

 

 

附件 1 

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员会 浙江省法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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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法学研究课题指南 
 
1.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政法工作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研究  

2.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研究 

3.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法治保障研究 

4. 推进云上浙江、数字强省建设法治保障研究 

5. 推进我省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研究 

6. 海洋强省战略法治保障研究 

7. 加强污染防治、建设美丽浙江法治保障研究 

8. 平安浙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9. 防范化解重大矛盾风险法治保障研究 

10. 提升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法治化水平研究 

11.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 

12. 全面深化政法领域改革研究 

13. 提升我省政法工作和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研究 

14.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法治保障研究 

15. 民营企业产权保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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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员会  浙江省法学会

2019 年度法学课题申报表 
 
 

 

 

课 题 名 称：                               

 

所 属 学 科：                               

 

成 果 形 式：                               

 

课题负责人：                                

 

课题承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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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根据浙法学〔2011〕7 号文件《浙江省法学会课题管理规则》

有关规定，对填报省委政法委、省法学会课题申报表作以下说明： 

一、年度课题级别 

《浙江省法学会课题管理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一章第三

条第（二）款规定：“年度课题是指按年度滚动立项的课题，分为

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据此，年度课题级别为 1 级、2 级；即 1

级为重点课题，2 级为一般课题。 

二、课题立项标准 

《规则》第三章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重点课题应具备

以下条件：1.命题具有前瞻性，是法治建设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2.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课题设计完整，思路清晰，结构合理，重点突出；3.取材具

有新颖性，占有资料信息丰富新颖；4.研究成果具有适用性，具

有为党和政府以及法律实务部门决策参考的理论价值；5.课题负

责人具有相应的职称或职务。第（二）款规定：一般课题的立项，

根据申报情况确定。各课题申报人根据研究力量和研究水平自行

决定申报重点课题（1 级）或一般课题（2 级）。 

三、课题经费 

《规则》第六章第二十二条指出：学术委员会根据每年的课

题经费预算结合立项课题的情况，确定每项课题的经费额度。 

同时根据省财政厅有关经费使用管理规定，法学会在与课题

负责人签订课题立项协议书时确定经费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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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课题组成员情况 

课 
题 
负 
责 
人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职称  研究 

专长 
 
 职务  

最

后

学

历 

 

最

后

学

位 

 

担

任 

导

师 

 

工

作

单 

位 

 

指

定

联

系

人 

     

单

位 
 

通讯 

地址 
 

邮

编 
 

联

系

方

式 

办： 手机： 

QQ： E—mail： 

课 

 

题 

 

参 

 

加 

 

人 

 

 

 

 

序

号  
姓名 职务职称 

研究专

长 

最后学位 

(或学历) 
工作单位 

      

      

      

      

      

      

课题组总人数：  人 高级职称：  人 
中级职称：  

人 

博士：   人 
其他： 人 

硕士：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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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课题基本情况 

课题名称  课题级别 1 级（ ） 2 级（ ） 

主题词  所属学科  

研究类型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综合研究（ ）；其他研究（ ） 

成果形式 专著（ ）；论文（ ）；研究报告（ ）；工具书（ ）；译著（ ）；其他（  ） 

预计字数（千字） 计划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课题设计（包括 1、选题：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选题的意义；2、内容：本课题研究的基本

思路和方法，主要内容，计划解决的重点、难点和创新问题；3、预期价值：本课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

应用价值）： 

 

 

 

 

 

 

 

 

 

 

 

 

 

 

 

 

 

 

 

                                                                                                         (可增加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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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性研

究成

果 

成果名称 完成时间 成果形式 字数 参 加 人 

     

     

最

终

研

究

成

果 

主

成

果 

成果名称 完成时间 成果形式 字数 参 加 人 

     

副

成

果 

     

     

经 
 
费 
 
预 
 
算 

经费开支科目 金额(元) 经费开支科目 金额(元) 

资料、书籍费  咨询费  

调研差旅费  印刷费  

小型会议费  其他  

计算机及其辅助设备使用

费    

合    计      元 

其他经费来源  

经费管理单位及帐户、开户银行

帐号、地址  

如未被专家评为资助课题，是否

愿意申报立项不资助课题？ 

愿  意（     ）           申请人签章： 
 
不愿意（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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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完成课题研究的条件 

课题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已有与本课题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社会评价（引用、转

载、获奖及被采纳等情况）,完成本课题研究的时间保证，资料设备等科研条件。 

（一） 
课 
题 
负 
责 
人 
研 
究 
成 
果 

成果名称 出版社出版 
或发表刊物 获  奖 社会反响 

    

    

    

    

（二） 
课 
题 
组 
主 
要 
成 
员 
研 
究 
成 
果 

姓名 成果名称 出版社或 
刊物发表名称 

 
社会反响 

    

    

    

    

    

 
 

 
— 11 — 



（三）其他条件和保证： 
 

课题负责人承诺： 

我承诺对申报表中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如果获

准立项，我承诺以“课题设计”内容和立项协议书为约束，遵守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和浙

江省法学会的有关规定。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按质量要求取得预期成果。中共浙

江省委政法委和浙江省法学会有权使用本成果所有的数据、资料成果。 
申请者（签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的承诺： 
本单位承诺对申报者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如果

获得立项，承诺以“课题设计”和协议书为约束，遵守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和浙江省法学

会的有关规定。为本课题提供必要的支持，做好课题研究的协调和管理工作，对本课题

的完成提供信誉保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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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组织评审意见： 

注：1.本表可复印、加页。   

 2.本表可登录浙江省法学会网页下载。 

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初审（申报资格审查）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专家评审(决定是否立项)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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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衢州市法学会秘书处                    2019 年 3 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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